踏 勘 现 场 回 执
                   (投标人名称,须加盖公章)

经现场核实，贵单位的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姓名:         ）、项目技术负责人（姓名：       ）准时出席云安区六都镇大河村排涝站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勘察并且递交的相关资料真实、有效，特此证明。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粤建招标代理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

1、本踏勘现场回执须打印一式两份，且按格式要求加盖公章，不允许手写或进行任何的修改，以此作为踏勘现场的证明材料。

踏勘现场登记表

工程名称：云安区六都镇大河村排涝站工程项目施工
招标类别：施工
日期：2023年  月  日

	投标人名称（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提交的项目班子资料

（注：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未担任其他在建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

	序号
	成员
	姓名
	证件或证明类型
	证号
	专业
	提交情况

	1
	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
	
	二代身份证
	
	
	

	
	
	
	建造师注册证书
	
	专业：
级别：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
	
	
	

	
	
	
	近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社保证明材料，须加盖公章
	

	2
	项目技术负责人
	
	二代身份证
	
	
	

	
	
	
	职称证书
	
	专业：
级别：
	

	
	
	
	近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社保证明材料，须加盖公章
	

	投标代表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招标人及招标代理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投标人应按本表进行填写，另外须应自行编制封面，封面须标记【工程名称，投标人名称，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内容，后附上述资料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打印两份，以备存档使用。

2、《踏勘现场登记表》须打印两份，并加盖公章。踏勘现场登记时递交给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经招标人或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核实原件和踏勘现场登记表中内容一致的，在“提交情况”表格内打“√”，不一致的或未能提供原件的在“提交情况”表格内打“×”。有一项打“×”的，招标人即不接受其踏勘现场登记。

3、以上资料需提供原件核查（证书如是电子证书，可不提供原件核查）。
4、经登记确认的班子人员名单必须和投标中的班子一致，否则投标文件作废标处理。


